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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信託產品必要揭露事項> 

一、 茲就本行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業務，告知委託人及受益人就本行以信託財產與本行或利害關係

人交易情形如下： 

1. 受理客戶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本行利害關係人發行之股票/債券/結構型商品：渣打集團

(Standard Chartered Plc.)發行之股票/相關系列債券；英商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發行或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代理發行之相關系列債券/結構型商品。  

2. 受理客戶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並經由本行業務部門為外匯相關之交易。  

3. 受理客戶以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債券，並委由英商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辦理下單交易事宜。 

二、 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

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

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三、 提醒委託人，若投資於由美國政府或公司所發行之投資商品，包括但不限於共同基金、美國

交易所內交易之股票、美國存託憑證、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認股權證等，受託人依美國稅法規

定，為美國稅務處理之目的，得填具相關美國稅務申報書件，並將委託人的相關資料（包括

但不限於個人資料及交易資料）提供予美國稅務機構。委託人應自行瞭解前開美國投資商品

之相關稅負規定及其對投資商品之影響，或尋求其稅務顧問之建議。 

四、 本行之基金風險等級標準並未採用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公告之「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 

五、 提醒您，如您在本行有以定期定額方式申購基金，而您更新後之投資適合度評估結果倘與原

約定之定期定額基金風險屬性不一致時，請您務必審慎評估是否仍願意按原約定條件持續扣

款申購基金。 

六、 在此提醒您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進行基金交易時之「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

作業規則」，其費用收取方式不適用於外國債券。 

 

<結構型商品交易應注意事項> 

投資人承作結構型商品交易（含境外結構型商品(SN)、結構型商品(SI)、70%-超值外幣結構型帳

戶及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應針對商品特性包括但不限於幣別、年限、及連結標的等自行評估判

斷風險集中度相關問題及其可能之結果，並決定是否有能力承擔風險。投資人應審慎考量此等投

資之風險集中度，並特別注意避免因投資部位過度集中而蒙受重大損失。 

 


